
债权人会议须知 
 

一、债权人会议成员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（以下简称《企业破产法》）

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，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

员，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，享有表决权。 

 

二、债权人会议职权 

根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债权人会议行使

下列职权： 

（一）核查债权； 

（二）申请人民法院更换管理人，审查管理人的费用和报酬； 

（三）监督管理人； 

（四）选任和更换债权人委员会成员； 

（五）决定继续或者停止债务人的营业； 

（六）通过重整计划； 

（七）通过和解协议； 

（八）通过债务人财产的管理方案； 

（九）通过破产财产的变价方案； 

（十）通过破产财产的分配方案； 

（十一）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债权人会议行使的其他职权。 

 

三、债权人会议出席 

根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第五十九条第四款的规定，债权人可以委托

代理人出席债权人会议，行使表决权。代理人出席债权人会议，应当

向人民法院或者债权人会议主席提交债权人的授权委托书。 

根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第五十九条第五款的规定，债权人会议应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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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债务人的职工代表参加，对有关事项发表意见。 

 

四、债权人会议表决 

1、现场参会的债权人通过当场填写表决票方式行使表决权；通

过互联网庭审方式参会的债权人通过当场口头表决，书记员将表决意

见记入笔录的方式行使表决权。 

2、表决票应写明债权人名称及编号，表决票上的编号应与债权

表上的编号保持一致。 

3、表决票设置两种表决意见，债权人选择一项“表决意见”在

下面填“√”；如债权人交回的表决票为空白的，视为弃权；如债权

人交回的表决票在两个“表决意见”下面同时填“√”，视为无效，

管理人不作统计。 

 

五、债权人会议决议 

1、根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第六十四条规定，债权人会议的决议，

由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（含法院临时确定的债权额）的债权人过半数

通过，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二分之一以上。

但是，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（如重整计划草案表决根据《企业破产法》

第八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执行，表决前管理人另行公布表决规则）。 

债权人认为债权人会议的决议违反法律规定，损害其利益的，可

以自债权人会议作出决议之日起十五日内，请求人民法院裁定撤销该

决议，责令债权人会议依法重新作出决议。 

债权人会议的决议，对于全体债权人均有约束力。 

根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第六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，债权人会议应当

对所议事项的决议作成会议记录。 

2、根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第六十五条规定，本法第六十一条第一

款第八项（通过债务人财产的管理方案）、第九项（通过破产财产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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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价方案）所列事项，经债权人会议表决未通过的，由人民法院裁定。 

本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十项（通过破产财产的分配方案）所列

事项，经债权人会议二次表决仍未通过的，由人民法院裁定。 

对前两款规定的裁定，人民法院可以在债权人会议上宣布或者另

行通知债权人。 

3、根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第六十六条规定，债权人对人民法院依

照本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作出的裁定不服的，债权额占无财产担保债

权总额二分之一以上的债权人对人民法院依照本法第六十五条第二

款作出的裁定不服的，可以自裁定宣布之日或者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

日内向该人民法院申请复议。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。 

 

 

 

 

威海今阳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 

 

2022年 12 月 2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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